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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政風機構協助機關成立採購廉政平台相關事項，請查

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緣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今（105）年9月23日函頒「機

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」、「機關採購

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」二行政規則（詳附件1），明

定巨額工程採購可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規定，綜合考量不

宜採最低標決標者，以採最有利標決標為原則；另各機關

應視個案或通案需要成立採購審查小組，審查小組並得通

知機關主會計及政風單位列席，依權責協助提供意見。惠

請轉知所屬各政風機構配合機關需求列席相關會議。

二、另為提昇重大公共建設施工品質，強化採購人員保障機制

，消彌採購人員對採最有利標遭檢舉、偵查之恐懼，行政

院責由本部研議「檢察官事前參與機制」，爰本部訂定「

機關採購廉政平台實施計畫」（詳附件2），未來可視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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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首長需求，由政風機構協調成立「機關採購廉政平臺」

，建立跨域溝通管道，藉由行政與司法積極合作，營造使

公務同仁能勇於任事之工作環境，透過強化政府監督機制

並維護廠商合理權益，使全民獲得優質公共建設。

三、檢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之「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

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」、「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

業要點」及本部「機關採購廉政平台實施計畫」各1份。

正本：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

副本：本部檢察司(含附件)、本部調查局(含附件)、本部廉政署(含附件) 2016-11-29
16:32:36


